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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亲密关系者之间连接而成的一个初级群体。本该作为

人类生活最亲密的场所的家庭在现实社会中并非总是充满爱和关怀，

相反亲人之间的伤害事件时常发生，如频频暴露出来的家庭暴力事

件。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妇女、儿童、老人、身患残疾的家庭成员

总是率先称为被损害、被侮辱、被施暴的人。而对于家庭暴力事件

性质的错误认识不仅延误了对于受害人的救助、帮助和保护，使受

害人处于持续被侵害之中，也使施暴人长期逍遥法外，引发家庭变

故或极端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安全。故此，2021.09.07兴卫村社区

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开展“认真地对待家庭暴

力”培训。

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夫妻之间，如杭州来女士失踪案、泰国杀

妻骗保案、上海杀妻雪藏案、江宁家暴升级杀妻案（导致一死两

伤）等；也可能发生在恋人之间，如南京女孩失踪西双版纳案等；

也可能发生在亲子之间，如：浦口虐童事件、陕西宝鸡男子两次抱



摔幼童致其死亡等。

据全国妇联统计，在中国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平均每

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家暴致死占妇女他杀原因的40%

以上。因此对于“打老婆”这一中国传统陋习，我们要秉持零容忍

的态度，对于家庭暴力要坚决反对和制止，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一、认识家庭暴力

（一）什么是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第 2条明确：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

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这里包括：夫妻（曾经是夫妻）、血

亲、拟制血亲（收养）、还包括恋人（曾经是恋人）、非婚同居者

（包括同性恋）关系等。根据广东省《反家暴法》实施办法的规定，

“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具有以下特征：行为的违法性，主体范围的特定性，

实施目的的控制性，行为的隐蔽性、多发性、反复性，代际辐射性

和逆变性。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精神暴力等多种

形式。



家庭暴力具有多重严重危害，包括受害者，目睹家暴的儿童，

施暴者，家庭的亲密关系，也增加了社会成本。

二、国内与反家暴有关的法律、法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全国妇联等七部委

《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

件审理指南》

三、关于反家暴法的具体适用

（一）明确对于家暴的预防，如培育反家暴意识、全方位的反

家暴教育、预防和制止家暴的知识教育、增强用人单位和家庭在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的作用。

（二）关于家庭暴力的处置

受害人可以向单位、两委会、妇联投诉、反应或者求助；可以

向公安报案；可以向法院起诉。受害人不懂、不会、不敢报警或求

助时，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支持协助机制。对于施暴人可以进行治

管处罚、出具告诫书，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对于受害人，公安

给予协助就医鉴定伤情+临时庇护帮助、法援机构提供法律援助、人

民法院提供司法救助、群团组织提供心理救助。



（三）关于人身保护令

可以由受害人本人或代为申请人向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

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且无需缴纳诉讼费，也无需提

供担保。

（四）关于家庭暴力证据

家庭暴力证据可以用于申请人身保护令、作为离婚事由起诉离

婚、作为离婚损害赔偿事由、作为以暴制暴犯罪，酌定从轻减轻事

由。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可以作为法院

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


